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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自然之友举办了一场
名为“1995—2015：中国环境公益
诉讼民间行动与观察” 的沙龙，
对过去 20 年环境公益诉讼之路
进行了回顾（具体报告将于下半
年出版），并重点对 2015 新《环
境保护法》实施后的环境公益诉
讼进行了总结，提出意见。

多年探索，使得环境公益诉
讼终于在 2015 年进入新阶段，
但并未出现大家曾觉得可能的
环境公益诉讼“井喷”，老问题和
新问题都还存在。

70%环境公益诉讼
原告方为政府机关

在这份由北京大学法学院
讲师王社坤、自然之友环境公益
律师马荣真完成的《中国环境公
益诉讼二十年实践回顾综述
（1995—2014）》中，根据中国裁判
文书网公开资料以及自然之友
通过调研、公开报道进行的不完
全统计，共收集到 1995—2014 年
间 72 件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环
境公益诉讼案件。

72 起案件里，检察机关和行
政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
件最多，分别达到了 25 件（33%）
和 28 件（37%）；环保组织和个人
起诉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仅占
三成，分别只有 17 件（22%）和 6
件（8%）。

从审理结果看，检察机关和
行政机关作为原告提起的环境
公益诉讼，基本全部胜诉；环保
组织作为原告提起的 17 起案
件， 其中 5 起调解结案，6 起胜
诉，1 起撤诉，另有 1 起尚在审理
中，4 起无统计数据；公民个人作
为原告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 1
起胜诉，其余均败诉。 由于我国
《行政诉讼法》 要求原告需是认
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

利的人 (“直接利害关系人”)，因
此实践中以行政机关为被告的 8
起环境公益诉讼，除 1 起环境信
息公开的行政诉讼胜诉外，其余
均败诉。

2013 年新《民事诉讼法》
后出现低谷

可以看到，明确的立法授权
是公益诉讼开展的必要前提。 在
已有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有
14 起是依据《海洋环境保护法》
第 90 条提起的海洋生态索赔诉
讼，占行政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
诉讼案件数量的比例超过一半。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2013年随着新《民事诉讼法》的生
效，环境公益诉讼反而出现“零受
案率”的窘境，该年中华环保联合
会共提起 8 起环境公益诉讼，无
一立案，“全军覆没”。 究其原因，
主要还是《民事诉讼法》关于原告
资格的规定过于原则， 且采取了
指引性的规定。 在其他实体性法
律未对公益诉讼原告作出规定之
前，法院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往往会以没有法律规定为由选择
不受理公益诉讼案件。

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进程

在 2015 年之前的探索期，环
境公益诉讼立法具有散在和软
法特性，立法中并无专门关于环
境公益诉讼的规定，只能从分散
的立法规定中推导出环境公益
诉讼的法律依据；并且实践中的
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大多只是

“通知”、“意见”等效力很弱的非
规范性文件。

在国家立法层面，新《环境
保护法》生效之前，对环境公益
诉讼作出规定的立法只有《民事
诉讼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

此外还有最高人民法院 2010 年
6 月发布的《关于为加快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
务的若干意见》、2014 年发布的
《关于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
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
力司法保障的意见》 有相关规
定。

与国家立法的谨慎相比，地
方立法在环境公益诉讼领域相
对较为活跃。 在 2012 年《民事诉
讼法》修正之前，无锡、贵阳、昆
明、海南、重庆等省市已经在地
方性法规或者规范性文件中对
环境公益诉讼问题作出了探索
性规定。

经费不足是大问题

中华环保联合会与美国自
然资源保护协会 （NRDC）于
2014 年公布的《民间环保组织在
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角色和作用》
指出， 除了个别环保组织外，绝
大部分环保组织的诉讼能力和

诉讼意愿都比较低。
一方面，环保社会组织中的

法律专业人员大部分都是志愿
者，而非从事环境法律服务的专
职工作人员，投入到环境公益诉
讼中的时间和精力难以保证。

另一方面，接近一半的环保
社会组织年度经费预算不足 50
万元，大部分环保社会组织的年
度预算都在 100 万元以下。 环境
公益诉讼成本动辄数十万元，对
大部分环保组织来说负担很大。
而且，我国环保社会组织的经费
来源并不稳定，与从事环境公益
诉讼所要求的持续、稳定的经费
保障能力尚有差距。

在此背景下，提起诉讼的环
保机构数量少，是必然的结果。

2015 年仅有 9 家环保组织
发起诉讼

自然之友法律与政策倡导
总监葛枫对 2015 年的情况进行
了介绍。 在全国 700 多家有资格

的社会组织中， 去年一年仅有 9
家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 这
9 家中， 除了贵阳公众环境教育
中心、中华环保联合会和自然之
友在新环保法实施之前提起过
环境公益诉讼外，另外 6 家都是
第一次。

这 9 家组织提起或加入成
为共同原告参与了 37 起个案，
其中有 6 起在 2015 年审结。 由
于行政公益诉讼缺乏程序法的
明确授权，上述案件均为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

起诉但没有立案的情况有
几种， 包括法院裁定不予立案、
诉前和解、提交了补正材料后在
等待结果、尚未回复等等。 以绿
发会提起的腾格里沙漠污染案
为例，8 个被告， 分为 8 个个案，
二审维持一审的不予受理裁定，
绿发会申请宁夏回族自治区高
级人民法院再审，2016 年 1 月，
裁定由宁夏中卫市中级人民法
院受理这 8 起案件。

从地区来看，2015 年， 全国
有江苏、贵州、山东、福建、浙江、
宁夏、辽宁、湖南、河南、海南、天
津、 北京、 安徽和四川等 14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院受理
了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
讼。 葛枫表示，一个地区是否有
专门的环境司法机构设置以及
当地政府及司法系统的态度，是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当地能否
有效实施的关键因素。

赔偿金如何使用？
法律还没有规定

葛枫表示，目前的法律和相
关规定尚未对环境公益诉讼中
被告赔偿的生态环境修复和损
害赔偿费用的使用、管理及监督
作出相应的机制安排。

2015 年结案的个案大都涉
及修复及生态损害赔偿费用的
使用、管理和监督，应该鼓励在
个案实践中探索适合我国和各
地方情况的管理和监督模式。 但
无论是何种模式，其中最重要的
是这类资金要接受包括原告在
内的社会各界的监督，保证资金
的使用透明公开。

环境公益诉讼二十年，破冰后还缺什么？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2015环境公益诉讼未立案案件 （不完全统计）

腾格里沙漠污染案，2016 年 1 月，宁夏中卫中院立案受理绿发会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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